附件4
学生分会成员考核制度
（一）相关硬性考核条件：

1、有旷课记录（由学生分会学习部提供）、不良诚信记录或一学年中寝室获得星级文明（院或校级）未达3次、或受到两次（含）以上通报批评的主要责任者，考核结果不能为优秀；

2、学习成绩未在班级排名前50%名者，考核结果不得优秀；

3、学期中必修课，限制性选修课的考试考核中有一门（含）以上课程不及格者，考核结果不能为优秀；

4、违反校纪、校规或受到警告（含）以上处分者，并视情节轻重，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。

（二）个人素质方面考核

 1、思想道德方面

 具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。积极参加各项理论学习及活动，不断加强理论修养；考核前：

 学生分会主席若未推荐为党员（或预备党员）不能考核为优秀；

 学生分会部门负责人若非入党积极分子，考核结果不能为优秀；

 学生分会其他成员若未推荐上党课，考核结果不能为优秀。

 2、个人能力方面

 热爱本部工作，掌握所担任工作的业务基础知识及其他相关工作知识，能够去实际工作中不断研究新情况，提出新见解，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个人才能和本部职能作用。该部分考核由上一级学生干部提供考核意见

 3、例会、活动（含值班）考核

    例会或活动无故缺席3次及以上，不能考核为优秀；例会或活动无故缺席5次及以上，通报批评或建议其辞职，并在本年度评奖评优不参与考核。

    参加会议或者活动人员必须提前5分钟到场，迟到5分钟以上者视为缺席

